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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案面詢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十二日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三日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０九三二００三０
六九０號令修正發布，九十三年七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０九五二００
三０九九０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０九九二００三一

七八０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一０二二００
三０五六０號令修正發布；並溯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十二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一０六二００三二
一八三號令修正發布；並溯自一百零六年七月一日生效 

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專利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四十二條、第七十六條、第一百二十條準用第七十六條、

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項準用第四十二條及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

項準用第七十六條有關專利之面詢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審查人員審查專利案認為經面詢有助於案情之瞭解及迅速確實審

查時，得依職權通知當事人限期到局面詢。 

三、申請面詢，應以面詢申請書為之，並敘明面詢事項及說明。 

審查人員對面詢之申請，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於審定書

中敘明不予辦理之理由： 

(一)單純詢問可否准予專利者。 

(二)提起舉發時，未曾提出具體之舉發理由即申請面詢者。 

(三)明顯與技術內容、案情無關之理由仍請求面詢者。 

(四)申請再面詢案，案情已臻明確，無面詢必要者。 

四、得出席面詢之人員如下： 

(一)與專利審查有關之本局人員。 

(二)發明人、新型創作人或設計人。 

(三)申請人或其受雇人、或申請人委任之專利師、專利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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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 

(四)舉發人、被舉發人或其委任之專利師、專利代理人、律師。 

    前項受委任之代理人，得委任具有該申請案專業知識者，出

席面詢。但應得本局之許可。 

    本局承審之審查人員，因故不克出席面詢時，得由本局其他

與專利審查有關人員代為出席面詢。以視訊方式為之者，亦同。 

五、面詢應於本局辦公處所或各地服務處所為之，必要時得使用本局

及各地服務處所設置之視訊設備為之。 

    每件專利案每次面詢時間以一小時為原則。但經承審之審查

人員同意者，得延長一小時。 

六、本局為進行面詢，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相關人員到場面

詢： 

(一)面詢之日期、時間、地點。 

(二)應攜帶之身分證明文件、委任書。 

(三)面詢進行之程序、方式。 

(四)其他應注意事項。 

    舉發案件之面詢，應通知兩造當事人同時出席面詢，並告知

一造未出席，本局得單獨與另一造面詢。 

七、申請面詢者，至遲應於接受面詢前繳納面詢規費；未繳納者，依

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應不受理面詢。 

出席面詢之人員，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供驗；未提出而無法

適時補正者，本局得取消面詢，並將該情形記載於面詢紀錄。  

開始面詢時，本局應告知受面詢人有關該面詢依據之本法條

文、需要保密之事項。出席、列席面詢之人應遵守會場秩序，其

有不當陳述或其他行為者，本局得加以糾正、制止，不服糾正或

不聽制止時，得中止或取消該面詢，並將該情形記載於面詢記



3 
 

錄。 

初審案或再審查案於面詢進行中，對於說明書、申請專利範

圍或圖式等內容，有需要補充說明或修正者，審查人員得依職權

限期補送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修正本。 

舉發案於面詢進行中，對於舉發理由書及答辯書等相關內容，

得行使闡明權，若有需要補充說明或提出答辯者，審查人員得告

知當事人限期補送書面資料。 

面詢過程，本局及當事人得錄音或錄影。 

八、面詢時應當場製作面詢紀錄，記載面詢之日期、時間、地點、出

（列）席人員、面詢事項及詢答重點，並由出席面詢之人員在文

字紀錄內容之後簽名或蓋章確認；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應將其

事由記載於面詢紀錄。 

使用本局及各地服務處所設置之視訊設備為之者，本局人員

應當場宣讀面詢事項及詢答重點，經本局及各地服務處所出席之

人員確認。 

案件經面詢者，應俟一切紀錄、補充或修正資料併卷後方得

繼續審查。補充或修正資料逾限未補正者，逕依面詢紀錄及現有

資料審查。 

九、未依指定時間到場面詢者，本局得逕行審查。但有正當理由申請

改期者，不在此限。 

前項申請改期，至遲應於面詢前一日以書面、傳真或電話送

達本局，由本局另行指定面詢期日及地點，並以一次為限。 

以視訊方式為之者，如有視訊中斷或其他與視訊設備相關之

事由，致當日無法續行面詢時，本局得另行指定面詢期日及地點

為之。 

十、本局確認無辦理面詢之必要而不辦理者，應退還當事人已繳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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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